
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滑县分局

关于2023年9月27日拟对京能滑县滑州热电共享储能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反馈我局辐射环境管理科。公示期为2023年9月27日－2023年10月9日。

电话：0372—8181709

通讯地址：滑县新区人民路与黄河路交叉口（456400）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拟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序号
	建设

单位
	项目

名称
	建设

地点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建设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

	1
	河南京能滑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京能滑县滑州热电共享储能项目
	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产业集聚区创业大道1号河南京能滑州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厂区内
	河南青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110kV变电站位于储能项目东北部变电区，采用户外布置，电压等级为110kV，终期规模建设 2 台主变压器，110kV 出线 1 回；本期规模建设主变压器 1台，

容量为 120MVA；二期规划建设主变压器 1 台，容量暂未确定。

总占地面积54336.92m2。

总投资4354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100万元。
	声环境影响

本项目变电站工程施工期在挖填方、基础施工、设备安装等阶段中，可能产生施工噪声对环境的影响。噪声源主要来源于各类施工机械的运转噪声，如推土机、载重汽车、挖掘机、振捣机等。本项目施工期应依法限制夜间施工活动，同时在施工方案设计时应合理布置施工围挡，利用施工围挡的隔声作用降低对施工场地外环境的噪声影响。
根据预测结果可知，本项目建成投运后厂界噪声预测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 类标准限值要求。

优选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站内电气设备；加强对各类产噪设备的维护和运行管理，加强巡查和检查，保证主变等运行良好，在采取了上述措施后，本项目变电站厂界噪声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限值要求。

电磁环境影响

根据类比监测结果可知，本项目储能电站建成投运后厂界周边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 4000V/m 和 100μT 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
（三）大气环境影响

本项目施工期对区域大气环境的影响主要为施工扬尘、施工机械的尾气等。采取措施：

①）施工过程中严格落实“六个百分之百”（施工现场 100%围挡，施工现场主要道路 100%硬化，进出车辆 100%冲洗，拆除和土方工程 100%湿法作业，渣土运输车辆 100%封闭，工地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及使用油品 100%达标）、“两个禁止”（禁止施工现场搅拌混凝土、禁止施工现场配置砂浆）、开复工验收、“三员”（扬尘污染防治监督员、网格员、管理员）管理等制度。
②加强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的维护保养，保持车辆运行状态良好，禁止使用无环保标志的运输车辆。加强对渣土运输车辆的管理，所有运输车辆 100%密闭运输，防止车辆运输过程中因漏洒造成扬尘污染。

③施工应采用商品砼或预拌混凝土，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和配置砂浆。
④施工中产生的物料堆应采取遮盖、洒水、喷洒覆盖剂或其他防尘措施，施工单位应经常清洗运输车辆，以减少扬尘。对施工现场定时洒水、喷淋，保证 100%湿法作业，避免尘土飞扬。

⑤施工期间加强对弃土弃渣、建筑材料等堆放的监督管理，施工过程中开挖产生的土方集中堆放，开挖的土方及时回填，如有多余土方及时清运。

⑥施工单位应根据工程规模，设置相应人数的专职保洁人员，负责工地内及工地围墙外周边 10 米范围内的环境卫生。

⑦施工现场严禁熔融沥青、焚烧塑料、垃圾等各类有毒有害物质和废弃物，不得使用煤、碳、木料等污染严重的燃料。

⑧四级以上大风天气或市政府发布空气质量预警时，严禁进行土方开挖、回填等可能产生扬尘的施工，同时覆网防尘。

本项目运行期不产生废气，对大气环境无影响。

（四）地表水环境影响

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施工废水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施工废水主要来源于开挖和钻孔时产生的泥浆水、机械设备运行的冷却水和洗涤水，这些废水的量很少，经收集、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冲洒地面和砂石水泥搅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采用电厂内现有的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不会对地表水水质构成污染影响。

本项目运行期正常情况下无生产废水产生。本项目劳动定员由电厂现有相关人员专职负责或是兼任，不新增运维人员，因此本项目不新增生活污水。
（五）固体废物环境影响
本工程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弃土弃渣以及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采取措施：
①本项目开挖土石方尽量回填利用，施工生产生活区等区域多余土方可用于施工场地内摊铺压实处理，无多余弃土。

②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堆放，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③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后由施工单位及时清运，并按照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处置。

④运输车辆实行密闭运输，运输途中的建筑垃圾不得泄漏、撒落或者飞扬。

本项目运行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生活垃圾、废铅蓄电池、废旧磷酸铁锂电池及废变压器油。采取措施：

①本项目劳动定员有电厂现有相关人员专职负责或是兼任，不新增运维人员，因此本项目不新增生活垃圾。调配到本项目的运维人员产生的垃圾依托厂区现有的垃圾收集系统进行收集。

②当磷酸铁锂电池寿命到期需要更换时，将提前通知生产厂家进行更换，更换后的废电池由厂家回收处理，不在站内暂存。

③废旧铅酸蓄电池属于危险废物，废铅蓄电池产生后统一收集暂存于电厂现有危废暂存间内，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回收处理。

④本项目设置容积为 30m³的事故油池一座，在主变压器发生事故或检修时，可能有变压器油排入事故油池，废变压器油要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理。

（六）生态环境影响

本项目施工期生态环境影响途径主要是土石方开挖、地下工程施工及临时占地及人员施工活动，可能对工程所在区域的土地利用、植被、野生动物、水土流失等产生一定影响。

本项目建设主要的生态影响集中在施工期，工程建成后，随着人为扰动破坏行为的停止以及周围地表植被的逐步恢复，不会对周围的生态环境产生新的持续性影响。
（七）环境风险

本项目运行期可能发生的环境风险主要为主变压器发生事故时变压器油泄漏以及储能磷酸铁锂电池爆炸产生的电解液泄漏。本项目110kV 变电站内设计建设一座容积约30m³的事故油池，可以满足单台最大容量变压器绝缘油在事故并失控情况下泄漏时 100%不外溢至外环境的需要。本项目设计建设消防废水池一座，在平日保持空置状态，在突发环境风险状态避免消防废水直排进入周边地表水体。消防废水经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根据河南京能滑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公众参与说明》，截至各次公示截止日，未收到与工程环境保护有关的公众意见。


